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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机构选用的教材

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涉及引进教材的，应当严格遵

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理的有关

规定，不得违反宪法法律、危害

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

邪教迷信。

教材要求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
省教育厅、省编办、省民政厅、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省消防总队联
合印发《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
置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
准》），规范我省校外培训市场准
入机制，促进我省校外培训机构

健康发展。12月 17日，省教育厅
政策法规处负责人对《标准》进行
权威解读。

据介绍，《标准》适用的两类机
构分别为：1.招收幼儿园、中小学阶
段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与学校文
化教育课程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
相关的补习辅导等其他学科知识
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2.招收幼儿
园、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

展语言能力、艺术、体育、科技、研
学等有助于素质提升、个性发展的
教育教学活动，以培养中小学生兴
趣爱好、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
标的校外培训机构。也就是说，招
收成年人的培训机构和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职业资格培训的机构均
不适用此《标准》。

根据规定，开办校外培训机构
应取得“一证一照”，即办学许可

证，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后颁
发，以及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登
记证书），由市场监管部门（或民
政、机构编制部门）进行法人登记
后颁发。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只能
登记一个名称，名称应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不得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
义的或者其他可能误导公众的文
字，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

“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并且
不得设有简称。

此外，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负
责人还对我省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
教师、培训教材、管理人员、办学场
所及安全等内容，以及外国教育机
构是否可以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各
市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事业单位能
否开展培训活动等热点问题进行了
详细解读。

我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出台

校外培训，这些“红线”不能碰
快言快语

资讯

我省出台研究生导师
立德树人职责实施意见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
厅日前印发《海南省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立德
树人是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未能有效履行立德
树人职责的导师或被取消导师资格。

《实施意见》明确，研究生导师不仅是学生专业
学习的指导者，更是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综合发
展的领路人。各培养单位要将导师立德树人评价考
核结果作为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绩效分配、评优评
先的重要依据，对履行立德树人职责成绩突出的导
师个人及团队予以表彰；对考核不合格或未能有效
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
消导师资格等处理措施；对违反“高校教师师德禁行
行为”的导师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并依法依规给予严
肃处理。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成果的重要体
现。《实施意见》特别强调，导师是查处学位论文买
卖、代写行为的第一责任人。各培养单位要引导导
师加强学位论文选题、调研、撰写等过程性指导力
度，在注重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建
立完善学位论文评审制度，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确
保学术论文原创性。

《实施意见》要求，各培养单位要尊重和保障研
究生导师的自主性，通过维护和规范其在招生、培
养、资助、学术评价等环节中的权利，努力提升其指
导津贴与课酬标准，支持其参加学术交流和行业企
业实践等方式，切实提升导师工作满意度。

别把“女德班”仅当笑话看
■ 张成林

“男为大，女为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
受、坚决不离婚；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女孩
换男朋友会烂手烂脚，最终要锯掉……”很多人对

“女德班”这些授课内容嗤之以鼻，把它当笑话看，现
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谈这些腐朽、“老掉牙”的东
西。可现实是，不少人还在捧古人的“臭脚”，拿着糟
粕当精华。前有抚顺“女德班”，现有温州“女德班”，
而且专门针对少年儿童开设，实在让人愤恨。

何为女德？因时不同。就当前来看，无论用
多少词语来形容、定义，都离不开独立、平等这个
核心。而纵观所谓的“女德班”，诸如男尊女卑、逆
来顺受等要求，无不与此相背离。委屈、压抑自
我，无条件迎合他人，尤其是男性需要，这是我们
希望孩子成为的样子吗？观念的养成，从小时候
开始。在孩子最该接受现代观念、培养独立人格
的年纪，“女德班”却拿过时的糟粕加诸彼身，这不
是将其往“火坑”里推吗？

既然“女德班”引起广泛口诛笔伐，为何又总是
层出不穷呢？归根结底，这是时代过渡使然。在古
代，男权观念存在了数千年，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
革，人们的观念也逐渐变化，男女之间独立平等的观
念渐成主流。可是，在急剧的社会、观念变革下，一
些人跟不上时代，依然残留错误糟粕思想。再加上，
由男权向平等权利过渡，必然会出现家庭矛盾等各
类问题，一些人错误地将问题归咎于传统女德的悖
离。

于是，一些别有用心者便钻了空子，把现代家庭
各类矛盾、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不守妇道”，极力蛊惑
人心。为了把龌龊的行为打扮得光鲜亮丽，组织者
甚至打起了传统文化的旗号，拿三从四德、男主女仆
等糟粕思想来装点门面。而就其授课内容、仪式来
看，也多具神秘、管制等特点。事实上，这只不过是
其哗众取宠、蒙骗人心的伎俩而已。这哪是在“行正
道”，分明是把“女德班”当成赚钱的生意来做！

可是，面对这样落后于时代的“女德班”，一些家
长还把自家孩子往里面送，甚至美其名曰学习传统
文化。套用当前的网络流行语：难道孩子不是您亲
生的？不过，这也说明，“女德班”再不合时宜，但依
然有市场。对此，我们万万不能对“女德班”不以为
意，仅把其当笑话看，而要在强化现代观念教育引导
的同时，加大打击力度，出现一起严惩一起，绝不给
此类糟粕任何滋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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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举办校外培训
机构的两类主体

1.社会组织。举办者为社
会组织的，应当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
好，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其法定代
表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
况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
教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

2.个人。举办者为个人的，
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信
用状况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
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

●关于分支机构或培
训点

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分支机
构和培训点要依法进行。根据
我国法律，在民政部门作法人
登记的非营利性的培训机构不
可以设分支机构，也不可以设
分支机构性质的培训点。在市
场监管部门进行法人登记的营
利性的培训机构，可设分支机
构，但需原审批机关依法审批
或同意，并要符合本《标准》相
关规定。

●各市县青少年活动

中心等事业单位是否可以

开展培训活动？
我省各个青少年活动中

心或青少年宫等单位，属二类

公益事业单位的，可以开展本

《标准》中的培训活动，但需要

根据本《标准》达到有关师资、

场所、安全等方面的各项要

求。

●关于在线开展培训

活动的校外培训机构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

培训教育活动的校外培训机

构，除办学场所外均要达到

《标准》的要求；以线下培训为

主，同时开展线上培训教育活

动的，线上培训的师资、教材

等同样要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

在线培训

1.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定代
表人，应当由决策机构负责人
或者行政负责人（校长、主任）
担任，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
居，信用状况良好，无故意犯罪
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记
录。

2.校外培训机构需配备专
职行政负责人（校长、主任），行
政负责人（校长、主任）应当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
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
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
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及一定的教学管理
经验。

3.校外培训机构应当根据
需要配备必要的专兼职教学辅
助人员及其他行政管理人员。

4.校外培训机构应当按照
相关规定，配置具有会计行业
从业资格的财务人员。

5.校外培训机构应当根据
需要配备必要的安保人员。

1.办学场所要固定，且必须
适合办学，无安全隐患，必须远
离污染区和危险源，不得使用简
易建筑、居民住宅户内、危房、地
下室、车库等不适合办学或有安
全隐患的场地，不得租用正常开
展教学活动的学历制学校或幼
儿园的场地。以学龄前幼儿、小
学生、初中生为培训对象的，办
学场所不得超过3层；以高中生
为培训对象的，办学场所不得超
过5层。教室和办公室应当设在
同一教学区域内。培训机构的
登记地址必须和办学场所地址
相一致。

2.校外培训机构法人注册地
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建筑面积
应不少于200平方米，且同一培
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
米。

3.举办者以自有场所办学
的，应当提供办学场所的房屋产
权证明材料；以租用场所办学
的，应当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租

赁合同，租赁期限自申请办学之
日起不得少于4年。

4.办学场所必须符合消防
安全有关要求，按标准配置消防
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等。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含）
以下的校外培训机构，审批部门
在审批办学许可前，应就其消防
安全条件是否符合规定函询消
防部门意见；建筑面积400平方
米以上、1000平方米（含）以下
的校外培训机构，依法应当办理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竣工
验收备案；建筑面积1000平方
米以上的，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手
续。

5.校外培训机构选用的培训
器械应当符合安全、环保等相关
要求。

6.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在办学
场所的出入口、周边安装视频监
控设施及一键式报警装置，配备
相应安保人员。

热点

重点解读：根据相关规
定，在职中小学教师不可以
举办本《标准》中的机构；各
中小学校不可以举办本《标
准》中的机构。

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具有与
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相适应、结
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聘
任的专兼职教师，必须遵守宪
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相应的培训
能力。必须谨记以下“红线”：

1.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聘用
中小学校在职教师。

2.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
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
训的教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
证。如辅导语文学科的培训教
师要有语文教师资格证。

3.其他素质教育的，也要有
相关专业资格、资质。

4.聘任外籍教师的，还应当
符合外籍人员在华工作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重点解读：根据《教师
资格条例》第五条规定，“取
得教师资格的公民，可以在
本级及其以下等级的各类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担任
教师”，如有高中语文教师
资格的，可以辅导高中、初
中、小学语文；有初中语文
教师资格的，可以辅导初
中、小学语文；有小学语文
教师资格的，只能辅导小学
语文。

重点解读：外资举办
校外培训机构要以中外合
作的方式，签订合作协议，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举办者

师资

管理人员

场地设施

●外国教育机构是否可
以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鼓励国外优质教育机构与中
国教育机构合作举办高水平的校
外培训机构。中外合作举办的校
外培训机构应符合中外合作办学
以及外商投资的各项规定，并依
法享有各项优惠鼓励政策，设置

条件遵照本《标准》执行。

《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暂行）》解读
权威解读

孩子在线学习。（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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